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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本案由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以刘云华涉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移送薛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认为本案证据不足，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刘云华实施了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但证明其行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标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刘云华不起诉。此案中，刘云华在卤制狗肉等制品过程中，过量添加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检测值150mg/kg(标准≤30mg/kg)，并向外销售，从中牟利。应当依法追究行政责任。于2025年10月21日向我局制发《检察意见书》（薛检刑行意〔2025〕63号），要求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给予刘云华相应的行政处罚。
经初步审查，当事人为餐饮服务单位，生产经营的狗肉检出亚硝酸盐，违反了《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的公告》（2012年第10号）的规定，并且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第6.5.2“餐饮服务单位一律不应采购、贮存及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等国家禁止在餐饮业使用的品种”的要求。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2月8日立案调查，于2025年12月24日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移送材料予以认可。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当事人卤制的狗肉，于2024年1月山东省公安厅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总队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抽检检验，检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A2230669671105001Ca）显示，亚硝酸钠含量为160mg/kg，检验结论：经检验，该产品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项目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要求；检验检测报告（报告编号：A2230669671105001Cb）显示，氰化物含量0.251mg/kg。2024年11月，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食药环森大队再次抽检检验，检测结果显示,亚硝酸钠含量为150mg/kg、氰化物含量为0.516mg/kg。当事人对经营的狗肉制品检验不合格无异议。
经查，经营者杨位兰及其丈夫刘云华于1999年起，共同从事驴肉和狗肉的加工销售活动，操作以刘云华为主，杨位兰主要负责销售。为改善肉品颜色和风味，长期在老汤底中添加亚销酸钠。添加量主要凭个人经验，按照每煮十来回汤底添加一勺的用法用量添加。亚硝酸钠购买于北批市场一家食品添加剂专营店。当事人对亚硝酸钠超标事实无异议。
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区分局永福派出所关于对从刘云华处扣押的狗肉检出氰化氢的问题，出具的《办案说明》，指出当事人否认向狗肉中加入氰化物，亦未收购死狗、病狗等，永福派出所办案人员通过采取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现场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也未能调查出当事人生产、销售的狗肉中含有氰化物的原因。且公安局委托检验检测方法是参考GB 5009.36第一法，该标准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该标准规定了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方法，第一法分光光度法，适用于蒸馏酒及其配制酒、食用酒精、木薯粉、包装饮用水和矿泉水中氰化物的测定。且参考GB 2757 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理化指标：氰化物 （以 HCN 计）/(mg/L） ≤ 8.0 。检测值低于此限值。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当事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的规定。
现已查明，当事人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狗肉的违法事实存在。当事人狗肉销售价格为每斤80元，当事人除了狗肉制品外，还有驴肉制品，故无法区分所售狗肉的具体数额，仅可确定抽样时，支付了157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我局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制作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狗肉的违法事实存在；
2、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薛检刑行意〔2025〕63号)1份，证明案件来源及对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狗肉的违法事实认定；
3、检察意见书附件：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检测报告等文书复印件，共84页；以及补充侦查决定书、补充侦查报告书、调取证据通知书、办案说明等文书，共10页。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狗肉违法事实存在。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3月23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薛市监罚告〔2026〕574号《行政处罚告知》，由杨位兰签收，并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经营含有亚硝酸盐的狗肉，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之规定，构成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有关证据资料，其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中关于减轻处罚的规定情形。结合本案情况，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经我局集体讨论，对当事人作出减轻处罚的裁量决定。
综上，当事人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狗肉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减轻）：
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佰伍拾柒元整（¥157.00）；
2、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7000.00）；
罚没合计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柒元整（¥7157.0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缴款码到（工、农、中、建）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罚款，也可微信关注山东财政公众号，点击微服务--非税缴费，缴纳罚款。
到期不缴纳罚没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薛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s://12348.shandong.gov.cn/fy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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